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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草原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丁佩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人文经营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作为北方最大的天然草原，锡林郭勒草原是沙尘暴入侵首都的最后一道屏障。对北京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北

方的生态环境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在保护和开发上存在很多同题及矛盾导致草场退化，长期缺乏治理．短

期内无法彻底恢复草原原有的生态功能和原有的生产能力。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草原法律制度不健全．

以及经济发展对草原的破坏。为解决该问题．应当首先从法律上完善对草原的保护；其次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补

偿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当加大草原执法的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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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作为草原资源大国，拥有各种草原资源

39 283．3万hm2，约占国土总面积的40％。我国

的草原资源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属于

典型草原，是内蒙古六大草原中植被保护最好的。

其面积为1 960万hm2，其中牧区天然草场可利用

面积为1 647万hmz。同时它是我国北方地区一

道重要的绿色屏障，长期以来一直阻止着来自中亚

草原和我国西部沙尘的东侵，对整个华北地区生态

环境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

草原是牛羊的生存环境，是畜牧业发展的基

础。近年来，由于牲畜数量增加，超载过牧，草地资

源质量明显下降，畜草矛盾突出，严重地阻碍了草

原畜牧业的稳定发展。实施草地生态保护建设，草

原牧区畜牧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实现质量和效益

的同步提高。解决草原建设滞后、草原利用不合

理、草畜矛盾突出的问题，既是缓解草畜矛盾，加快

畜牧业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实现草原资源

永续利用，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客观需要。

1保护和建设草原生态的重要意义 2草原保护的现状

广阔的锡林郭勒草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

屏障，莽莽草原形成了一条绿色的自然保护带。草

原植物贴地面生长，能很好的覆盖地面，增加下垫

面的粗糙程度，降低近地表风速，从而可以减少风

蚀作用的强度。当草原植被盖度为30％～50％

时，近地面风速可削弱50％，地面输沙量仅相当于

流沙地段的l％a
C1J

草原植物通过叶面蒸腾，提高环境的湿度，减

缓地表温度的变幅，加快水汽循环的速度，起到调

节小气候的作用。在水草丰美地区，环境湿度较

大，植被茂密的草原上空，很易形成降雨调节湿度。

锡林郭勒盟各族干部群众大力开展以植被建

设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

盟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人工草地建设、退

耕还林还草、围栏封育草场，使局部生态环境有了

较大的改善，到目前已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飞播治

沙造林种草、封沙育林育草、水土保持治理50万

hm2，建设人工草地7万hm2，退耕还林还草1．3

万hm2，围栏封育草场200多万hm2。但是这只占

锡盟草场总面积的万分之二。总体上建设和治理

的速度仍赶不上退化的速度。．目前全盟退化、沙

化、盐碱化草场占草地总面积的68％，并且以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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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万hm2的速度继续扩大。

3锡林郭勒在草原保护及开发上存在的

问题

我们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进行草原保护，锡林

郭勒草原保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

制度的缺失，执行的不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同时在发展工业方面存在错误认识而导致草场退

化依然严重，生态环境依然恶化，短期内无法彻底

恢复草原原有的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

3．1草原法律制度不健全

3．1．1 草原保护制度不健全

我国《草原法》明确规定的草原保护制度主要

有基本草原制度、草畜平衡制度、禁牧休牧制度。

设立基本草原制度的目的是将草原的主体纳入基

本草原范畴，实行严格保护。纳入基本草原的各类

草地对畜牧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

有些草地还是经过国家投资建设的重要成果，同农

业中的基本农田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草

原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划为基本草原，实施严格

管理。基本草原的保护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然而2003年《草原法》施行至今并没有基本草原的

保护管理办法出台。《草原法》中的基本草原保护

制度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执行方法和监督机制。

一些地方的滥垦乱占草原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将国

家投资建设的一些人工草地、牧草种子基地、科学

实验和观测草地改变用途，致使国家投资和草原资

源的流失。

3．1．2草原法律责任欠缺合理性

每部法律都会规定法律责任，是因为法律责任

是一种指引性评价。一旦人们不按照法律的指引

去追求自身利益，那么，他的预期利益就得不到法

律的承认和保护。我国《草原法》和《内蒙古自治区

草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草原生态法律责

任都有规定，但是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草原法》中

第八章法律责任中，多数条款的最后一句都是“造

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

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是究竟造

成怎样的后果构成刑事责任，并没有具体说明。草

原法中没有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该方面的法规准

用刑法的规定。《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

罪中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九条法律条文

没有涉及到破坏草原生态环境犯罪的。同时我国

《刑法》的七条修正案，也都没有关于涉及破坏草原

环境犯罪的规定。这是我国草原生态保护方面的

一大缺陷。第二，行政责任中的罚款数额较小，明

显滞后于现实。《实施细则》中规定：“违反本细则

四十五条规定的，由旗县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

管部门的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

100～500元罚款”。这一规定是针对草原道路畅

通的，对于违反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等草原保护基

本法律原则的行为却没有规定处罚的金额。并且

这一规定的罚款数额过小，对违法的单位和个人不

足以构成任何威慑力，并不能起到惩罚的效果。

3．2公共草场权属不清，草原退化严重

根据《草原法》的规定全盟贯彻实施草场承包

责任制，但是仍然存在着草原的多头并管，导致草

原权属不明的问题，比如草原监理站负责监理工

作，畜牧局、农业局负责日常管理，各级基层的乡、

嘎查也有管理权。直接结果就是有利益时，各部门

都来分一杯羹，需要承担责任时，却找不到一个责

任主体，各部门都在互相推诿。公共草场的保护由

各个部门共同管理，最后就造成人人都管，人人都

不管的局面。同时牧民们对待公共草场也不像对

待自己承包的草场同样的保护，同样实行轮牧。美

国学者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就真实的在锡林郭

勒草原上演了。因此各个苏木嘎查的公共草场是

退化最严重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3．3经济发展对草原的破坏

内蒙古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

是依托丰富的煤炭、矿产资源优势，经济高速增长

是由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资源的高消耗必然带来

高排放与高污染，导致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随着经

济的增长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增长，导致环境质量特

别是草原生态环境日趋下降。具体表现为：

3．3．1锡盟对地下矿藏的过度、无序开采导致大

面积草原地表裸露，没有牧草覆盖的草原退化和沙

化加速

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地面与地下矿物资源十分

丰富，煤、钼、铜、多金属等贮藏量都很大。近几年，

勘探开采这些矿物资源，促进了锡林郭勒盟经济的

发展，但在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负面

影响。锡盟煤层埋藏较浅，大多采用剥离土层的方

法进行开采，大面积草场被连根拔起，土地裸露。

煤矿的尾矿掩埋在草原上，使得土地裸露从而诱发

矿区周围草原的退化与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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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小型工矿企业严重污染草原生态环境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和

GDP的迅速增长，开始倡导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

路，但对“工业化”的内涵缺乏确切理解。在一些旗

县一提及“工业化”字眼儿就简单理解为“上项目、

建工厂”，盲目在草原牧区引进污染严重、破坏环境

的工业项目。一些小型工业项目毁坏了大面积的

草场，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严重污染，给生

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面积草原变成了采

矿场、采煤场、选场、冶炼厂，厂矿排出的工业废物

污染了大面积草原和河流。锡林浩特市郊的锡林

河就是这样遭到的严重破坏。90年代的皮革厂、

骨粉厂都利用锡林河水清洗羊皮、羊骨、内脏，河水

臭不可闻已经不能用于人畜饮用及草场的灌溉了。

并且河岸上的草叶出现了枯黄、发黑的现象，锡林

河沿岸的湿地环境完全被破坏，已经丧失了原有的

生态功能。然而这样巨大的牺牲并没有换来锡市

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反，这几家破坏环境的企业纷

纷倒闭了。

4锡林郭勒草原保护的完善

4．1健全对草原保护的法律法规

进一步细化草原保护法律法规。以草原基本

制度、草畜平衡制度、禁牧休牧制度为基础，形成一

整套可行的草原保护法律法规，使草原保护有具体

的条文进行规范和保护。建议在法律责任规定方

面，根据违法情节的轻重和类型，分别承担民事责

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方面的责任。借场放牧、

采集野生植物、勘探、施工、打井、开矿、采石、取沙、

赶运牲畜破坏草原植被的，除了向旗县级草原管理

机关缴纳草原养护费之外，同时向承包该草场的牧

民进行民事赔偿，按照《民法通则》第134条的规

定，承担民事责任，例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

损失。在发生大规模或是程度严重、时间持久的破

坏草原的行为之后，由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也是草

原保护的必备手段。这样才能有效合理公平地规

范草原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

4．2 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利益的补偿机制

锡林郭勒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的不合

理活动，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利益的补偿机制是草

原保护的出路之一。生态补偿(Eco—compensa—

tion)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

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

排，建立国家补偿、社会补偿、自身补偿三位一体的

制度。国家每年拨付大量草原保护经费，如果增加

社会补偿，让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加入到保护

草原的行动中来，加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资

源输入地区对生态恢复的补偿，草原生态保护的费

用会大幅度增加，一定程度上化解现在草原保护资

金不足的问题。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保护事业之

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生态利益的补偿机制，

应当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

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逐步使排污者和开发者成为

环保投资的主体。将排污者、开发者变成保护的主

体，那么草原生态环境恢复不但有其他资金的支

持，也找到草原生态恢复的主体。通过生态补偿，

可以部分弥补农牧民因保护草原而减少放牧家畜、

实施草畜平衡、开展禁牧休牧轮牧、限制采挖草原

野生植物资源等所减少的来自草原的收入。

4．3加大政府对草原执法的监督力度

各级政府应该形成完整的草原行政执法机制

和监督机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特别是旗县级政

府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必须在法律法

规的范围内运行，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以法律为依

据，并受法律制约。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部门应该

进一步加强草原的法制化管理工作，有关草原方面

的重大决策要有合法性审议程序，决不能因个别领

导人的意志去行事，这应形成完整的制度并用法律

来规范。

5 结 语

草原保护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工程，不是一朝一

夕就可以完成的，也许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希望

今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草原的重要性，认识到它

对大自然的生态多样性的贡献，致力于保护草原生

态环境。只有草原保持其原本的面目，其防风固

沙，保持水土的作用才能发挥，进而展现它的生产

能力，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做到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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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禁牧期限已到。需要抓紧落实明确的后续政

策，以免影响退牧户的正常生产、生活，同时让地方

政府无所适从，把刚刚显现的退牧还草建设成果毁

于一旦。

5．4国家的退牧补贴核算标准低，加之各地草原

承包到户的程度和方式不尽相同，现行补贴发放的

依据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和实

际操作性，需要进行大幅度的改进和调整。一是项

目实施7年来，玉米、陈化粮等饲料粮价格比2002

年项目实施时已经持续上涨了近2倍，而给退牧牧

民的饲料粮补贴款折算标准却始终没有提高过，这

不仅使国家在草原牧区的优惠政策缩水一半，而

且，随着近年来物价的不断上涨，退牧户的生产、生

活成本也同时增加，在绝大部分退牧还草项目区，

牧民所领取的退牧补贴款已经难以维持其正常的

生产、生活开支，特别是那些承包草场面积小、人口

多或子女上学多的退牧户又成为了地方政府救济、

扶助的困难大户，因此，建议在增加项目建设资金

的同时，切实提高饲料粮补贴款折算标准，以确保

退牧户能够稳定的渡过退牧期，并有机会进行转移

创业、谋变思富。二是国家退牧补贴核算标准严

格，但补贴发放的依据和措施过于单一，与部分地

区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特别是对荒漠、半荒漠草

原区，按照目前的补贴发放措施，往往出现国家补

贴的多少与牧民对退牧还草工程做出的牺牲和贡

献的大小不相适应，同时，也导致人口比较密集，户

均草场面积小、草原载畜压力大且急需要进行退牧

转移的区域，由于补贴资金少而使牧民的退牧积极

性、主动性始终滞后；因此，建议能够从科学、合理

和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在国家统一核定退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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